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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相关政策

一、我县什么时候启动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我县于 2009 年 12 月 1 日启动实施“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

险”和“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2014 年 6 月 1 日两项制

度合并实施，统称“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二、哪些人可以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具有耿马县户籍的城乡居民，年满 16 周岁(不含在校学

生、现役军人)、非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及不属于

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覆盖范围的城乡居民，可以在户籍地

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三、缴费档次有哪些?

2022 年起缴费档次为 200 元、300 元、400 元、500 元、

600 元、700 元、800 元、900 元、1000 元、1500 元、2000

元、3000 元 12 个档次。参保人自主选择缴费档次，按年缴

纳，多缴多得。

四、如何办理参保手续?

城乡居民可通过“办事通”App 进行参保登记，也可以

携带本人户口簿、居民身份证复印件、一级、二级重度残疾

证复印件一份，到户籍所在地村(社区)委会办理参保登记、

选择缴费档次等参保手续。

五、参保缴费后有哪些补助?

参保人对于选择 200 元、300 元、400 元、500 元、600

元、700 元、800 元、900 元、1000 元、1500 元 10 个档次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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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的参保人，依次享受 40 元、50 元、60 元、70 元、80 元、

90 元、100 元、110 元、120 元、130 元的政府缴费补贴，对

于选择 2000 元及以上缴费档次的，按照参保人所选档次标

准的 6.5%享受政府缴费补贴，多缴多得。（补缴中断时的历

年保险费，不享受缴费补贴）

缴费补贴表

档次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800 900 1000 1500 2000 3000

补贴 40 50 60 70 80 90 100 110 120 130 130 195

当年计入

个人账户

240 350 460 570 680 790 900 1010 1120 1630 2130 3195

六、特殊人群缴费有哪些补助?

重度残疾人（16-59 周岁）：(持一、二级残疾证)自其

在养老保险系统申报年度起，根据（云政发[2014]20 号）规

定，由省政府按照 200元缴费档次标准逐年代缴养老保险费，

并视同为个人缴费享受省、市、县政府补贴。

重度残疾人（55-59 周岁）：按月领取 118 元的养老补

助、同时享受省级财政缴费补贴，待年满 60 周岁时，按月

领取养老金（年满 60 周岁但是没有缴费记录，需要完成补

缴之后才能按月领取养老金）。

民族宗教教职人士：自 2014 年 6 月 1 日起，根据年龄

及职务，个人缴费的同时，由民宗局按 300 元、400 元、500

元三个标准给予补助缴费。（县民宗局负责资金预算并按缴

费程序给予缴费）

村干部（村党组织书记、村委会主任“一肩挑”、村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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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书记、村委会主任、村务监督委员会主任、临国境线村

武装干、村党组织副书记）：自 2018 年起，个人缴费的同

时，由县级财政给予缴纳保险费每人每年 1000 元。（各乡

镇财政所负责资金预算，并按缴费程序给予缴费）

低保对象：根据《关于转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民

政部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国家乡村振兴局 中国残疾人

联合会巩固拓展社会保障扶贫成果助力全面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的通知》（云人社发[2021]21 号）规定，对参加城乡居

民基本养老保险的低保对象缴费困难群体纳入政府代缴范

围，代缴标准为 100 元。

2023 年最新政策：适度扩大困难群体政府代缴范围，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起，在现有困难群体帮扶政策基础上，将参

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三级残疾人纳入政府代缴范围，

代缴标准为 100 元。

七、如何办理养老保险关系转移？

参保人在缴费期间户籍迁移、需要跨地区转移城乡居民

养老保险关系的，可在迁入地申请转移养老保险关系，一次

性转移个人账户全部储存额，并按照迁入地规定继续参保缴

费，缴费年限累计计算；已按照规定领取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待遇的，无论户籍是否迁移，其养老保险关系不转移，仍在

原参保地领取待遇。

外嫁人员迁出户籍，同时要转出养老关系。未转出户籍

的应当按年足额缴纳保险费。

八、养老保险关系终止能享受什么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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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保人死亡，一次性清退其个人账户资金余额给其法定

继承人或受益人，给予 12 个月全省最低基础养老金标准的

一次性丧葬补助金（2023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标准 1416 元）。

一次性丧葬费补助金标准变动情况表

死亡时间段 标准 备注

2011 年 7月 1月至 2014 年 5月 31日 600 非待遇人员不享受补贴

2014 年 6 月 1 月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 600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 1236 12×103 元=1236 元

2020 年 7 月 1 日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 1296 12×108 元=1296 元

2022 年 7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 1356 12×113 元=1356 元

2023 年 1 月 1 日至今 1416 12×118 元=1416 元

九、参保人死亡时，需提交那些材料才能领取一次性丧

葬费补助金？

参保人死亡后，其个人账户资金余额，一次性支付给其

法定继承人或指定受益人；无法确定继承人或指定受益人

的，其个人账户资金余额并入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金。

领取待遇的参保人自死亡次月起停止发放养老金。其法

定继承人或指定受益人应在 30 日内填写云南省城乡居民基

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一次性待遇申领/丧葬补助金申领表以

及社会保险经办业务证明事项告知承诺书（养老保险类），

到村(社区)委会办理保险关系终止手续；经办机构在核实情

况后，按规定支付一次性丧葬补助费和个人账户资金余额。

未及时办理养老金停发手续而多领取的养老金应予以退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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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一次性待遇申领

/丧葬补助金申领表

参保人姓名

公民身份号码

清退原因

丧失国籍 丧失国籍时间： 年 月；

已享受其他基本养老保障待遇 起始时间： 年 月；

死亡 死亡时间： 年 月；

其他（说明： ）

申请人姓名 申请人联系电话

申请人身份证号码

与参保人关系 本人 配偶 子女 其他亲属 村（居）协办员 其他

收款人姓名 优先二代金融社保卡，户名默认取参保人姓名

收款人身份证号码

银行名称

银行卡卡号 优先二代金融社保卡，户名默认取参保人姓名

申请人承诺：

以上填写内容真实无误，如不属实，自愿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申请人（签字及手印）：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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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保险经办业务证明事项告知承诺书

（养老保险类）

参保人： 身份证件号：

办理业务及证明材料（勾选并补充完整）：

1.居民养老保险注销登记/丧葬补助金申领/个人账户一次性待遇申领/：

参保人已于 年 月死亡。

2.居民养老保险注销登记/领取其他养老保障待遇个人账户一次性待遇申领：

参保人已于 年 月领取其他养老保障待遇。

3.□居民养老保险注销登记/丧失国籍个人账户一次性待遇申领：

参保人已于 年 月丧失国籍。

4. □居民养老保险注销登记/其他

参保人已于 年 月因 办理注销登记。

承诺内容：

本人已认真阅读《社会保险经办业务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告知书》及相关规定，

对社会保险公共服务事项证明义务和办理条件已充分知晓。在此本人郑重承诺，已经

符合本业务办理条件，填报和提交的所有信息均真实、准确、完整、有效，并授权同

意经办机构通过其他部门、机构、企业查询与承诺相关的个人信息，用于核实承诺内

容的真实性。同时，知悉本人如作出不实承诺，将被列入社会保险领域严重失信人名

单，相关失信信息将在“信用中国”、人社门户网站等媒介公示，并接受由相关部门

实施包括限制乘坐飞机、乘坐高等级列车和席次、获得贷款授信，通报批评，公开谴

责等在内的跨部门联合惩戒，涉及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若本次领取待遇出现继

承人之间的财产纠纷，由本人自行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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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人签名及手印： 身份证件号：

承诺人联系方式

与参保人关系：本人 配偶 子女 其他亲属 村（居）协办员 其他（勾选）

承诺日期： 年 月 日

十、参保人员领取待遇条件有哪些？

年满 60 周岁、累计缴费满 15 年且未领取国家规定的基

本养老保障待遇的参保人，从年满 60 周岁的次月开始按月

领取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金。

（一）新农保或城居保制度实施时（2011 年 7 月 1 日起

实施），已年满 60 周岁、未享受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

遇的，不用缴费，可按月领取基础养老金。

（二）新农保或城居保制度实施时（2011 年 7 月 1 日起

实施），现距 60 岁不满 15 年人员，应逐年缴费，按现行政

策规定，待年满 60 周岁当年，参保人可以选择一次性补缴

满 15 年；若选择不补缴的，则必须缴足从制度实施起（2011

年）到年满 60 周岁当年的保险费，方可享受到龄养老金待

遇。

（三）新农保或城居保制度实施时（2011 年 7 月 1 日起

实施），距领取年龄超过 15 年的参保人，应按年缴费，累

计缴费年限不得少于 15 年。参保人在缴费期间未实现连续

缴费的，可从中断缴费的次年继续缴费，其中断前后的缴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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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限累计计算。

（四）领取养老金的人员，应支持配合经办机构开展生

存认证，对不支持配合的，暂停发放养老金，待通过生存认

证后给予补发；每年 4-6 月、10-11 月乡镇都要对享受待遇

人员进行生存认证。

（五）领取养老金的人员因刑事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以

上刑事处罚的，在刑罚执行期间停发待遇，刑罚执行完毕后

重新计发，刑罚执行期间待遇不予补发。

（六）参保人因刑事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事处

罚、在刑罚执行期间达到领取养老金条件的，刑罚执行完毕

后方可办理领取养老金手续，刑罚执行期间待遇不予补发。

十一、如何计发养老金待遇?

参保人领取的养老金由个人账户养老金和基础养老金

两部分组成，支付终身。个人账户养老金月计发标准为个人

账户全部储存额除以 139，基础养老金以当年政策执行标准

为主；参保人缴费超过 15 年的，每超过 1 年，每人每月县

级增发 2 元的基础养老金。

对年满 65 周岁及以上享受待遇的城乡老年居民，每月

加发 5 元的基础养老金。

60-64 周岁领取待遇人员

月养老金 =
个人养老金

（个人账户储存额/139） +
基础养老金 118 元

（中央98元+省级2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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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周岁以上领取待遇人员（每月加发 5 元的基础养老金）

月养老金 =
个人养老金

（个人账户储存额/139） +
基础养老金 123 元

（中央98元+省级22.5元+

市级0.25元+县级2.25元）

基础养老金标准调整情况表

政策执行时间段 中央基础养老金 省级基础养老金 合计

2011 年 7 月至 2011 年 12 月 55 55

2012 年 1 月至 2014 年 6 月 55 5 60

2014 年 7 月至 2017 年 6 月 70 5 75

2017 年 7 月至 2017 年 12 月 70 15 85

2018 年 1 月至 2020 年 6 月 88 15 103

2020 年 7 月至 2022 年 6 月 93 15 108

2022 年 7 月至 2022 年 12 月 98 15 113

2023 年 1 月至今 98 20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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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当期执行的政策测算年满 60 周岁后享受养老金情况表

（不测算个人账户利息）

单位：元

十二、重复参加养老保险如何处理？

根据《城乡养老保险制度衔接暂行办法》对既参加城乡

居民养老保险又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可以办理制度衔

接手续。

缴费档次

缴满 15 年后享受养老金 缴满 20 年后享受养老金 缴满 30 年后享受养老金

个人账户养

老金

基础养

老金

合计

个人账户

养老金

基础养

老金

长缴多

得养老

金

合计

个人账户养

老金

基础养

老金

长缴多

得养老

金

合计

200 25.9 108 133.9 34.53 108 10 152.53 51.8 108 30 189.8

300 37.77 108 145.77 50.36 108 10 168.36 75.54 108 30 213.54

400 49.64 108 157.64 66.19 108 10 184.19 99.28 108 30 237.28

500 61.51 108 169.51 82.01 108 10 200.01 123.02 108 30 261.02

600 73.38 108 181.38 97.84 108 10 215.84 146.76 108 30 284.76

700 85.25 108 193.25 113.67 108 10 231.67 170.5 108 30 308.5

800 97.12 108 205.12 129.5 108 10 247.5 194.24 108 30 332.24

900 108.99 108 216.99 145.32 108 10 263.32 217.99 108 30 355.99

1000 120.86 108 228.86 161.15 108 10 279.15 241.73 108 30 379.73

1500 175.9 108 283.9 234.53 108 10 352.53 351.8 108 30 489.8

2000 229.86 108 337.86 306.47 108 10 424.47 459.71 108 30 597.71

3000 344.78 108 452.78 459.71 108 10 577.71 689.57 108 30 82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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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缴费年限满 15 年（含延长缴费至 15

年）的，可以申请从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转入城镇职工养老保

险；

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缴费年限不足 15 年的，可以申请从

城镇职工养老保险转入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办理转移时，个人账户储蓄额全部转移，但不累计个人

缴费年限。对同一年度内出现重复缴费的，将城乡居民养老

保险重复时段相应的个人缴费和集体补助资金退还本人。

十三、重复领取待遇如何处理？

根据养老保险关系唯一性的原则，参保人员只有一个基

本养老保险待遇。对于参保人员重复领取待遇的，优先保留

待遇水平较高的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关系，终止并解除城乡居

民养老保险关系，对于重复领取的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要予

以退还。

十四、关于服刑期间参保缴费问题

为保障服刑人员服刑期满后更好地融入社会生活，维护

社会稳定，在国家尚未有禁止服刑人员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

老保险的政策文件规定之前，服刑期间可以参加城乡居民基

本养老保险并缴费。

十五、关于受刑事处罚后的待遇问题

（一）基本养老保险待遇。参照《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办

公厅关于退休人员被判刑后有关养老保险待遇问题的复函》

（劳社厅函[2001]44 号）和《关于对劳社厅函[2001]44 号

补充说明的函》（劳社厅函[2003]315 号）精神，自人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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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判决生效之日的次月起停止发放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待遇；被判刑后暂予监外执行的，自监外执行的次月起可按

当前标准继续发放待遇。

（二）一次性丧葬补助金。参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部办公厅关于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服刑期间死亡

等情形其遗属领取遗属待遇问题的复函》（人社厅函

[2021]120 号）精神，服刑期间死亡或因犯罪行为导致死亡

以及被判处死刑并执行的，其法定继承人或指定受益人可以

享受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一次性丧葬补助金待遇。

十六、关于被强制隔离戒毒期间的待遇问题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第五十二关于“戒毒人

员在入学、就业、享受社会保障等方面不受歧视。有关部门、

组织和人员应当在入学、就业、享受社会保障等方面对戒毒

人员给予必要的指导和帮助。”的规定，待遇领取人员被强

制隔离戒毒期间，其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继续发放。

十七、 什么是社会保险基金欺诈？

公民、法人或组织在参加社会保险、缴纳社会保险费、

享受社会保险待遇过程中，通过弄虚作假、隐瞒真实情况骗

取社会保险基金行为。

主要体现：待遇人员死亡、服刑不申报、故意重复领取

养老金、伪造材料参保领取养老金等行为。

处罚：《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八十八条规定：

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骗取社会保险待遇的，

由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责令退回骗取的社会保险金，处骗取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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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二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同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要求：1.死亡人员、服刑、失踪、无法联系、状态不明、

重复领取养老金等人员要及时申报停发待遇。

2.已死亡人员应在 2 个月内办理终止参保，申请一次性

丧葬费（1296 元）及清退个人账户余额。

3.实行待遇人员动态管理，定期排查核实待遇人员生存

状态，及时申报丧失领取待遇资格的人员，避免出现不及时

申报死亡导致多领养老金。

（耿马县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局，咨询电话：

0883-6123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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